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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地球与环境学院分党校 2016 年度发展对象 

培训班的通知 

各党支部:  

    为切实做好学院 2016年度党员发展工作，根据《中共安徽理工

大学委员会党校分党校工作条例》（校党校„2008‟4号）的规定

和要求，结合《关于对发展党员培训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组织

[2016]14号）精神以及学院 2016年党政工作部署，经党委研究决

定，本学期第 11～13周举办地球与环境学院分党校第十一期党校培

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本期培训班，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重点围绕《中国共产

党章程》、《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文件，结合实际对

2016年度发展对象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

知识和基本要求的教育，使发展对象了解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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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党员的义务和权利，鉴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

进一步端正入党动机，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发挥积极带头作

用。 

二、学员条件和学员确定 

   （一）学员范围和条件： 

    1.经党支部考察、培养一年以上，并列入本年度发展计划的发

展对象; 

2.特别优秀的入党积极分子根据本人意愿，经党支部推荐，学

院党委研究后，可以参加旁听发展对象培训班学习，不对其进行培

训考核；  

   （二）学员确定： 

       由各团支部推荐，所在党支部同意，院党委审核，并报校党委

组织部备案。 

三、学习内容和教学方式 

    （一）学习内容 

本期培训班以党章为基本内容，分五个专题进行培训。 

专题一：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 

专题二：党的纲领和基本路线； 

专题三：党的组织原则、纪律和作风； 

专题四：党员的基本条件； 

专题五：以实际行动争取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二）教学方式 

本期培训班采取集中授课、分组讨论、自学和学员完成作业、

考试等方法组织教学。 

四、教学管理工作 

培训班根据学员人数以班为单位组织上课，班级设班主任一名；

辅导员三名；各学习小组设正副组长各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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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党校负责人 

主要负责监督、检查党校学员学习实际情况。 

班主任 

全面负责班级的日常教学管理、思想政治以及考试组织等工作。 

辅导员 

主要负责所在年级学员的作业批改、分组讨论，协助班主任做

好学员的日常教学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 

组长 

负责小组考勤以及讨论组织工作。 

副组长 

协助辅导员、组长做好考勤、讨论记录和作业收交等工作。 

五、考核与作业 

    专题授课结束后，组织毕业考试。学员学完全部课程，经考试

并结合平时考核合格者，填写党委党校《学员毕（结）业鉴定表》，

统一颁发党委党校的毕业证，作为加入党组织的必备条件。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毕业：①旷课（含不参加讨论）一

次；②请假两次；③没有课堂记录或记录马虎；④作业潦草、不全；

⑤毕业考试不及格；⑥考试作弊及其它违反校纪校规的行为。本期

培训班无法毕业学员原则上不能参加下一年度党校学习。考核和毕

业工作由辅导员、班主任协同分党校共同完成。 

六、组织领导和要求 

    1.发展对象培训班在校党委党校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由学院分

党校具体组织实施，各党支部、学生辅导员要积极配合，确保培训

工作顺利进行。 

2.各团支部要严格按照学员条件推荐学员，填写统一的学员登

记表。各党支部同意的学员名单，通过院宣传栏及在学生班级、宿

舍等区域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4月 28 日前报院



党委。分党校并依据年级和专业相近程度划分学习小组，安排好学

习小组正副组长的人选。 

3.学员要集中精力，认真参加学习和小组讨论，自觉遵守纪律，

不迟到、不早退。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上课的学员，由本人提出书

面申请，经辅导员同意，报班主任批准；不能参加小组讨论者，由

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小组长同意，报辅导员批准。 

附件 1：地球与环境学院分党校 2016 年度发展对象培训班教学安排 

附件 2：地球与环境学院分党校 2016 年度发展对象培训班学员分组

名单 

 

中共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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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抄送：校党委组织部 

 

 
地球与环境学院党委办公室 2016 年 4 月 10日印发 

共印 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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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地球与环境学院分党校 2016 年度发展对象培训班 

教学安排                                        

时间 内容 授课人 辅导员 授课教室 

第

11

周 

 

星期五（5月 13 日） 
下午 18：30—19：00 开班仪式  全体辅

导员 北实 504 

星期五（5月 13 日） 
晚上 19：00—21：30 

专题：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基
本路线 盛鹏飞 贾伟 北实 504 

星期六（5月 14 日） 
上午 8：20—9：50 分组讨论  

全体辅
导员  

星期六（5月 14 日） 
上午 10：00—11：30 专题：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 孙炳英 赵海霞 北实 506 

星期六（5月 14 日） 
下午 14：30—16：00 

专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指
导思想 宋克俭 邵飞  

星期六（5月 14 日） 
下午 16：10—17：40 分组讨论  

全体辅
导员  

星期日（5月 15 日） 
上午 8：00—9：30 

专题：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
则、纪律和作风 蒋群 贾伟 北实 506 

星期日（5月 15 日） 
上午 9：40—11：20 分组讨论  

全体辅
导员  

星期日（5月 15 日） 
下午 14：30—16：00 

专题： 以实际行动做一名合
格的共产党员 

侯辉 张贺海 北实 506 

星期日（5月 15 日） 
下午 16：10—17：40 分组讨论  

全体辅
导员  

第

12

周 

周一—周六 

《新编入党培训教材》、《中国
共产党章程》、《习近平同志系
列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廉
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 

自学 
复习   

星期日（5月 22 日） 
上午 8：30—10：30 考试   另行通知 

第

13

周 

星期五（5月 27 日） 
下午 16：00—18：00 结业典礼   另行通知 

备注： 

1、学员提前 15 分钟到教室，各组副组长组织学员签到，并配合辅导员检查学员出

勤情况。学员在上课及讨论过程中，严禁使用手机，并将携带手机关机或静音。 

2、各小组组长在北校区确定讨论地点，并及时将讨论地点报组长和辅导员，讨论期

间各组副组长要做好考勤和小组讨论记录。 

3、各组副组长在第 12周周二（5月 17日）将本组学员的专题作业交到辅导员处。 

 



附件 2 

地球与环境学院分党校 2016 年度发展对象培训班 
学员分组名单 

班主任：贾  伟 13955423182 

 

第一组（25 人） 

辅导员：邵  飞 13695619321 

组  长：孙斌杨 15551299966 

副组长：夏文博 13516431208 

成  员：沈天文  夏文博  姚  陈  毕尧山  武则韬  潘生强 

徐晶晶  吴振东  甘保柱  陈  骞  刘大卫  朱美欣 

王倩倩  杨  磊  王笑笑  金  霞  邵昕楠  何帅帅 

吴众然  代俊玲  汪  俊  张  纯  瞿康林  方翔宇 

沈雨浩 

 

第二组（23 人） 

辅导员：张贺海 13855426995 

组  长：王  玭 18205545603 

副组长：吴盛娟 15955489576 

成  员：张  迁  李  璐  许福周  郭  菲  李  晟  陈  晖 

骆贵恒  施亚丽  代  亮  张  鑫  吴盛娟  苏文男 

胡佳武  汪  楠  高  玉  丁  锐  孙华超  臧子婧 

刘大祥  沈逸凡  强  涛  肖教育  李昱荣   

 

第三组（17 人） 

辅导员：赵海霞 13695619321 

组  长：汪振兴 18355434451 

副组长：唐思易 18255467589 

成  员：杨红玲  宋  慧  刘婷婷  唐思易  陈弘扬  刘玉洁   

王子艳  李祖翠  潘梦思  赵  静  仇  帅  李小娟   

杨  涛  姜春芳  齐璐瑶  周  敏  赵晓东   


